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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的提出

当代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“社区是若干社

会群体或社会组织聚集在某一地域形成的一个在生活上相

互关联的大集体”。社区是社会概念、地理概念，在国内

指城市街道、行政建制镇的分区。本文所指的社区是指城

市街道、行政建制镇的分区，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。社区

自治是以社区居民为主体，协同社区组织、政府合作治理

公共事务的过程。20世纪下半叶以来，伴随国内政治经

济形势的发展变化，城市社区治理经历了“单位制”“街

居制”“社区制”的历史性变迁。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

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，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，

“提高城市规划、建设、治理水平”。随着我国城市化

水平不断深入，2023年初，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

65.22%。一方面，城市化发展直接关系到城市人民生活水

平的质量、城市综合竞争实力以及城市环境卫生承载量；

另一方面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，也要求加

快城市社区治理的水平和治理，不断全面推进城市社区治

理体系和能力迈上新台阶。

城市社区自治的困境与成因

（一）困境归纳

1、居委会自治效果不明显

社区治理过度行政化。当前我国社区治理受到街道办

等基层政府部门的较大影响，于基层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

人员而言，社区居委会构成政策的落实者；于社区居民而

言，社区居委会构成准行政机构。居民群众以及基层政府

职能部门的行政化认同致使社区自治产生行政化倾向，法

律赋予社区的自治性受到了观念以及实践的限制。[1]

组织设置功能行政化。社区居委会具有城市管理等

多功能行政的表现形式，其中八成以上为被指派的行政任

务。居民通常将社区居委会视为政府向城市基层社区延伸

行政力量的行政机构。社区居委会承担基层政府指派的行

政任务，服务居民显得力不从心，没有时间和精力深入群

众、组织群众、服务群众，无形中损害了社区居民对于社

区主人翁的认同感以及对社区的归属感。

社区居民参与不足。社区居民参与机制不完善，法律

对社区民间组织保障不足。社区自治是社区居民在社区居

委会等社区自治组织的组织下开展自我管理的过程。缺乏

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，社区自治将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

与价值。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居民社区自治

参与水平较低，只有近三成的居民一年参与社区自治活动

的次数超过三次，居民对社区事务的参与不足，导致了居

民归属感下降。

2、业主自治发展受限

总体而言，不同类型小区的自治进程和效果差别较

大，具体表现在：

业委会的管理冲突。业委会是社区自治的重要主体，

业委会的管理冲突，具体而言是指业委会内部自治管理面

临的冲突，即业主之间、业主与业委会、业委会内部成员

及业主大会之间的冲突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：一是

成立业委会的社区较少，存在业委会成立难的问题。二是

法治化视阈下的城市社区自治
 潘开虎

城市社区自治是基层治理的热点与重点，社区自治实践中产生的社会热点影响居民

群众对城市的认可度，诸如社区治理行政化倾向严重、社区居民参与度不高等问题事关

城市基层治理能力建设。在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，社区自治离不开法治建

设，在法治化视角下探索城市社区自治的必要性、实践问题以及出路具有重要价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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